
2023年8月15日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新规

产品名称 2023年8月15日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新规

公司名称 广东新财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199.00/件

规格参数 广州:新财财税
服务地区:广东省
服务优势:一站式服务

公司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22号之一1014房（仅限
办公）

联系电话 19212023967 18902262538

产品详情

01餐饮场所要“降噪”

广州作为岭南的饮食文化之都，餐饮行业规模庞大、种类多元、发展迅速。据统计，广州现有餐饮服务经营户数量已经超过15万户，庞大的餐饮经营群体在充分释放产业红利的同时，也给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其引发的环境污染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产生了矛盾。

《规定》在借鉴省内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充分结合广州实际、展现广州特色，对餐饮场所污染防治标准要求和具体措施作了创新规定：
一是要求餐饮场所按照规定使用燃气、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二是规范安装污染防治设施。要求餐饮场所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地方有关技术规范，安装油烟、异味、污水处理及隔声降噪减振等专用污染防治设施。

三是明确污染物排放要求。餐饮场所应当安装与其经营规模、烹制工艺相匹配的油烟净化设施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产生的污水应当进行预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产生噪声排放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等。

尤其是在噪音防治方面，《规定》要求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容易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餐饮场所应当对房顶、墙体、地面、门窗、管道等场所不同部位采取隔声降噪减振措施，每年对餐饮场所开展一次噪声监测并如实记录，记录材料保存期限不少于一年。

02 明确要求餐饮场所
依法选址经营

《规定》提出主城区内的餐饮服务项目经营者应当注意以下禁止性规定：
一是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二是禁止在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三是配有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可以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但要注意不能在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进行。

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甜品、炖品、糕点、包点、冷热饮品、凉茶、食品复热等餐饮服务项目不受上述规定限制。



如经营者无法判断经营行为是否符合餐饮场所选址等要求的，可以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咨询。

03 关联经营主体
要切实承担监督义务

为了切实提高法规的可执行性、可操作性，保证法规各项制度有效落地、见行见效，《规定》作了一些制度设计。

例如，要求相关联产业经营主体履行必要的提示和监督义务。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销售新建商住综合楼的，对不符合餐饮场所选址要求的商铺，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书面告知买受人不得用于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出租人、出借人应当书面提醒承租人、承借人在将场地用于经营餐饮服务项目前，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咨询该场地是否符合餐饮场所选址要求。发现承租人、承借人在不符合选址要求的场地经营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出租人、出借人应当及时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并协助依法处理。

对于外卖平台，《规定》也要求，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经营者发现入驻平台的餐饮场所实际地址与经营许可证登记地址不相符的，应当及时报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此外，《规定》建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制度。要求生态环境、水务等部门公开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等网络举报途径，受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违法行为的举报，核实后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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